投标承诺书


致【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】：
为保障原核CDMO技术开发招投标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开展，保护招标人商业秘密、技术信息及项目核心权益，投标人自愿作出如下郑重保密承诺，严格恪守保密义务，接受各方监督及法律约束：
一、保密范围与义务
保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次投标所获取的招标相关文件：用户需求书及招标文件中包含的所有技术参数、工艺要求、项目标准、定制需求、商务限定条件、内部规划等所有信息，均为招标人专属保密信息及商业秘密。投标人承诺，对上述保密信息承担永久保密责任，严格管控文件及信息使用权限。
1. 严格限定知悉人员范围，仅允许本单位参与本次项目投标、专项对接的核心工作人员知悉，严禁向任何无关单位、个人以任何形式泄露、传播、披露、转述；
2. 妥善保管纸质、电子版本用户需求书等，做好存档、加密、管控工作，严禁私自复制、摘抄、转发、外传、售卖、出借或用于本投标项目以外的任何用途；
3. 不利用该保密信息开展对标、借鉴、研发、合作等一切非本次投标的经营及技术活动；
4. 投标结束后，根据贵方要求及时归还、销毁全部涉密文件及留存资料，不留存备份。
二、违约法律责任
本单位充分知悉，若本单位及本单位员工、授权人员、关联人员存在擅自外传、泄露、披露、挪用本次用户需求书及相关保密信息等任何违反本承诺的行为，均属于严重违约及侵权行为。本单位自愿接受贵方全部追责，无条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，具体如下：
1. 贵方有权立即取消本单位本次投标资格、中标资格，终止一切合作意向，列入贵方合作黑名单，永久禁止参与贵方后续所有招投标及合作项目；
2. 本单位自愿承担全部违约责任，赔偿贵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、间接经营损失、技术泄密损失、商誉损失、维权产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公证费、调查费、差旅费等所有相关费用；
3. 若泄密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、不正当竞争等违法情形，贵方有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追究本单位民事、行政乃至刑事责任；
4. 本单位因泄密行为获得的全部非法收益，无条件归贵方所有。
三、其他约定
1. 本承诺书自加盖本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，保密义务不因本次投标结束、中标与否、合作终止而失效，持续永久有效；
2. 本单位内部人员泄密、过失泄密、无意泄密，均视为本单位违约，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连带法律责任；
3. 本承诺书为本次投标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单位已充分理解本承诺书全部条款，清楚知悉违约的全部风险与法律后果，自愿严格遵守、绝不违约。
特此承诺！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